
【明慧网】99 年底，我的堂姐把大法的书籍搬到我

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 

随后，她因去北京上访且绝不屈服而入狱四年之久。

在 2004 年冬季，她出狱归来，其丈夫因不理解她的“固

执”加上恶人的压力,已与堂姐离了婚。堂姐无房可住，

于是就在我家小住了些日子。出狱的她仍不得安宁，经常

被人监视骚扰。 

我很惊奇的是大冷的天她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

是冷水澡。我知道她炼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

她：你不怕感冒吗？她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

的，没得过病。你也炼炼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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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她的话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还过了四年非人的牢狱生活，

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

支撑着她？是什么神奇的感召可以让一个柔弱的身躯能够

承受整个人世的悲凉？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笑傲乃至粉碎

人类既有的残酷？她到底在追索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

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 

看来我得好好的重新看看那本书——《转法轮》。在

98 年我也曾看过，但那只是随便的翻了翻，并不在意。谁

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就有了新

的认识，好象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遇到什么烦心

的事也不象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象有谁把我原来所

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涵义是

什么，我感到了大法的美妙，自然也就要炼下去了。 

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

一天我意识到困扰我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令人欣

喜了，也感到太神奇了。 

经过近一年的修炼，有时回想起来，发觉家庭的气氛

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牌瘾也

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着我的人都

惊讶的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 

我太荣幸了！我也终于明白了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

大的磨难却更加意气风发。◇ 

联合国专员结束调查 谴责中共施酷刑

曼夫德·诺瓦可先生 

文/重庆新学员 

【明慧网】联合国

“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

夫德·诺瓦可先生于 12

月 2 日结束了他在中国的

两个星期的关于酷刑问题

的实地调查，于当日在北

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世界

各大媒体相应抢播报道。 

这是联合国以及国际

社会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正式的人权与酷刑问题的实地

检查。在 12 月 2 日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特派专员谴

责酷刑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而且滥用酷刑遍及全国，

中国政府应该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

章。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系统，而且常常通过酷

刑来迫使无辜的人认罪。曼夫德·诺瓦可先生还对中共

在他整个行程中的干扰提出抗议。中共不仅派人跟踪，

监视，骚扰他们的正常考查计划，而且威胁与恐吓向他

们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及家人。 

曼夫德·诺瓦可先生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

行着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严重的、全面的迫

害。酷刑手段有：老虎凳、水牢、电刑、开飞机、不让

睡觉、强迫一种姿势、精神折磨使人改变性格与思想。 

中国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来减少酷刑，而且必须废除

劳教制度，停止用精神病院折磨无辜者。◇ 

罗干因群体灭绝和酷刑罪
在阿根廷被起诉 

2005 年 12 月 13 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访问阿根

廷期间，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以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对罗干提起刑事起诉。联邦法院法

官奥特维欧当场接受了起诉书，  

罗干在实施江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

导作用，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610 办公室”直接受

罗干和李岚清指挥，遍及全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

六年多来，罗干在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时，不遗余力。他直接

参与制定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并亲自到全国

各地进行督阵、“蹲点”，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

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增加。 

2001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

的五人“自焚”事件。香港《开放》杂志 2001 年 4 月报

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部自己承认：“天安门

自焚事件”从策划酝酿阶段开始都是国安部根据罗干的

指示安排的，自焚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国安部操纵监控

之下。国安部对事情的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包括自焚后

灭火的时间，救护车的准备，新闻报道的措辞和发布的

时间都是多次秘密开会精心布置的。幕后操纵者是江 泽

民、罗干。参与策划“自焚事件”的一些国安人员，他

们也知道法轮功会有平反的一天，他们知道江泽民、罗

干心狠手辣会杀人灭口，已经把事件的过程写成报告和

录音磁带交给亲戚保管，以备万一。 

在迫害发动者江泽民退出权力高层之后，罗干知道

自己罪责难逃，于是死心塌地、不遗余力地要将迫害进

行到底。目前，罗干在比利时、冰岛、芬兰、德国、加

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因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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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1937 年 12 月侵华日

军的南京大屠杀，特别是对中国妇

女，甚至连老妪都不放过的奸淫杀

戮，令人发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人们一

遍一遍提醒后人不要忘记当年日军

暴行的时候，江泽民一伙和中共依

然在中华大地上制造同样、甚至更

为惨烈的悲剧。 

恶警何雪健连续强奸两名法轮功女

学员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下午两点

多，在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

所，就发生了穿制服的警察何雪健

连续强奸两名女法轮功学员的惊人

事件。11 月 24 日晚，法轮功学员刘

季芝和韩玉芝被东城坊镇公安从家

中绑架走；之后，她们在被非法审

讯期间遭毒打；次日下午，穿着制

服的公安何雪健，丧失人性，在所

谓“执行公务”过程中连续强奸了

51 岁的刘季芝和 42 岁的韩玉芝。当

时屋里有其他警察在场旁观。 

如果说侵华日军的奸淫是来自

外族敌人的伤害，那么何雪健的无

耻行为侮辱的却是自己的同胞，强

暴的是与他母亲同代的妇女。 

本是保护自己人民的制服，却

成了恶棍强奸人民的外衣，所谓的

“执行公务”，居然就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强奸中华儿女的母亲。 

何雪健之流天生就是禽兽吗？ 

恶棍何雪健生下来就丧尽天

良、同禽兽一般吗？当然不是。他 

丧失人性到这一步，也是经过了一

个从人变成禽兽的过程。这个过

程，就是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

害法轮功六年多来，推行“江氏和

中共奖励犯罪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政策，从上

到下践踏人权、包庇和奖励犯罪、

丧失人性所走过的过程。 

江氏和中共奖励犯罪 

2000 年 10 月，辽宁省马三家教

养院将 18 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

投入男牢房，导致强奸事件的发

生。2001 年 5 月 14 日，北京一位女

法轮功学员在粘贴法轮功真象传单

时，被一个巡逻的恶警截住，遭毒

打两个多小时，门牙被打掉两颗，

最后被强奸。2001 年 5 月 24 日，黑

龙江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几个警察强

行把一位法轮功女学员抬进男监，

三个男犯人轮奸了该女学员。2003

年 5 月，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恶

警当着两名犯人的面，强奸了重庆

大学研究生魏星艳，魏星艳至今生

死下落不明。2005 年，北京密云县

传出消息，恶警们在光天化日下强

奸一名只有 17 岁的法轮功女学

员…… 

但是，这些伤天害理的罪犯却

成为江泽民一伙嘉奖的对象。以迫 

害法轮功而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

院，被司法部奖赏，拨专款 100 万 

元“改善”环境，马三家全体狱警

被授予所谓“集体二级英模”，马

三家的女所长苏境被以所谓“一级

英雄”奖励，获得奖金 5 万元，副

所长邵力 3 万元。2001 年年底，沈

阳龙山教养院由于迫害法轮功“得

力”，被奖励 40 万元，张士教养院

得 50 万。江泽民一伙多次召开全国

性表彰大会，给那些人权恶棍加油

打气。 

请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深思 

看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强奸犯罪

事实，您是怎么想的呢？当“真善

忍”成为被镇压的对象，而“假恶

斗”成为社会道德的普遍信条，迫

害好人的恶棍成为中共的所谓先进

模范的时候，人变成禽兽就有了最

好的土壤。 

何雪健就是在这样邪恶的环境

中，从人变成了禽兽。江泽民和中

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但造成了无

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

所，而且还把无数象何雪健这样的

人变成了禽兽。其造成的社会恶

果，不可估量。 

当强奸犯穿上了制服，它们要

强奸的就不只是法轮功学员，每个

人的母亲，每个人的姐妹和女儿都

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只有立即

终止这场迫害，立即把江氏集团和

何雪健这样的禽兽绳之以法，中华

民族才会有真正光明的未来。◇ 

攻式的暴力“转化”。因宋彦群拒不配合，恶

警将她绑在“死人床”上象“五马分尸”一

样，用绳子绑紧，四肢被用力向外抻。致使她

大脑麻木、左下肢无知觉、右臂、两肋及右肺

部疼痛不已，心力衰竭，被监狱折磨迫害两年

之久出现的肺结核症状,迅速恶化，体重只有

60─70 斤。 

宋彦群年迈的父母在探视时，心疼的问女

儿身体状况，站在旁边监视的狱警立即对宋彦

群吆喝、恐吓。 

  长春女监对大法弟子施用此种酷刑后，多

数女学员出现月经不调，心脏病，有的脚筋被

抻断，有的胳膊、脚腿神经损伤、坏死，均留

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明慧网2005年12月20日】法轮功学员宋

彦群，女，34 岁，吉林省舒兰市人，哈尔滨

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2003 年 11 月 27 日

被舒兰市公安局以郭威为首的一群恶警绑

架。在非法刑讯过程中，舒兰市公安局长辛

河伙同恶警李卓、李耀臣、李甲哲、王庭柏

雇佣黑社会一群打手在舒兰南山看守所对宋

彦群、宋冰两姐妹进行酷刑逼供，绑老虎

凳，用细长尖物扎耳孔、扎眼睛、灌芥末油

等，后将宋彦群非法判刑 12 年，关押在长春

黑嘴子女子监狱。 

2005 年 5 月份，长春女监开始对被非法

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施行新一轮强制“转

化”。宋彦群被从医院弄到教育队，遭受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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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对 罪 恶，良 心 岂 容 沉 默 !!!


